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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司法令
新知月刊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

經營法令資訊，及時因應法

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

戰。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

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

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

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

及宏觀的視野。

• 經濟部發布關於閉鎖性公司之函釋乙則

• 經濟部發布關於公益信託之函釋乙則

• 勞動部修正相關辦法以保障職場性騷擾受害者權益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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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鎖性公司之新股認購人
得以勞務出資，不以發起
人為限

01 2020年4月

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2項、第3項規定，閉鎖性公司的
發起人得以勞務出資，且依經濟部經商字第
10802409490號函，發起人以勞務抵充出資之股數，於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3千萬元的部分，不得超過公司
發行該部分股份總數二分之一；於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3千萬元以上部分，則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該部分股份
總數四分之一。

由於公司法第356條之12第2項規定，閉鎖性公司新股
認購人的出資方式得準用發起人勞務出資之規定，
對此，經濟部近日發布經商字第10902014350號函釋
指出，閉鎖性公司於第二次發行股份時，其新股認購人
同樣得於前述函釋公告的比例限制內以勞務出資認股。

公司法規定閉鎖性公司的發起人及新股認購人得以勞務
出資，目的在於藉由放寬籌資方式，促進新創公司的成
長，惟勞務出資於履行上具有未來不確定性，企業除應
遵守前述勞務抵充出資之股數限制外，宜留意勞務提供
者約定履行勞務的具體條件、股權轉讓限制及未能履約
的處理方式，以及留意財政部對勞務出資取得的股權時
即依法課徵所得稅。（作者：張容涵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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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益信託」對公司為
控制尚不屬於公司法所指
之控制或從屬關係

近日經濟部發布經商字第10900021920號函指出，因
「公司法有關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規範，除關係企業
章之規定外，尚有第167條第3項及第4項、第179條等
關於股份收買或表決權之限制，已屬涉及人民自由權利
之限制事項，倘未有法律或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規
定，似不宜類推適用相類似規定限制其權利行使。」，
由於現行公司法關係企業章有關是否具控制或從屬關係
之認定，尚不包括「公益信託」對公司為控制之情形，
是以，如果企業藉由公益信託方式規避公司法等相關限
制規定者，經濟部認為應依信託法第72條規定，宜由個
案公益信託主管機關本於信託目的之本旨監督管理。

雖然以「公益信託」對公司為控制，目前尚不構成公司
法所稱的控制或從屬關係，但宜留意依法設立的公益
信託，關於其信託的財產管理、處分及投資行為等都應
合乎該公益信託設立的目的，否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依信託法第77條規定，於公益信託違反設立許可條件、
監督命令或做出其他有害公益的行為時，撤銷公益信託
的許可或為其他必要的處置（例如：解任受託人）。
（作者：張容涵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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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
準則

勞動部為保障受僱者或求職者之申訴權益，避免雇主
成為性騷擾行為人時，受僱人因心生害怕而直接離職；
或是求職者因較難知悉事業單位內部申訴管道，而不透
過內部申訴管道尋求救濟，新增「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２條第２項規定，
要求僱用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於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時，應明定「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時，
受僱者或求職者除依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訴外，亦得向
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又考量我國僱用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數量眾多，勞動部
為使雇主有時間因應此次準則修正，特於同法第15條
明定本次修正內容將自109年11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正後雇主於企業內部的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中應明定受僱者或求職者遇雇主為性騷擾行為
人時，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惟雇主如未於前
述期限完成訂定，宜留意主管機關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38條之1的規定，依法裁處企業10萬元以上50萬元
以下罰鍰，或公布企業名稱或負責人姓名。（作者：
張容涵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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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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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4月1日 4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第一季(1—3月)之進項憑
證，已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4月1日 4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月1日 4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4月1日 4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4月1日 4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月30日 汽機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自用全年期及營業用上半年期) 使用牌照稅

4月28日 6月30日 提供綜合所得稅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依財政部公告延長)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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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5月1日 5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5月1日 5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一季(1—3月)營業稅 營業稅

5月1日 5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5月1日 5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5月1日 5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5月1日 5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5月1日 5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5月1日 5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
額。

營業稅

5月1日 5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5月1日 5月31日 房屋稅開徵繳納 房屋稅

5月1日 6月30日
108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7年度末分配盈餘申報(依財政部
公告延長)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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